
學校行政流程

社團空間借用



課外組管理場地

◼ 系學會、社團無需收費
⚫ 討論室1、2、3、4
⚫ 會議室

◼ 上班時間無收費、非上班時間需收費
⚫ 展演廳

◼ 需收費
⚫ TT U FUN 交誼廳



活動中心2F會議室

活動中心2F展演廳

歸還時間為活動後翌日
下午13:00前，遇假日
順延之。

活動前2天可預借
(活動當天借用為主)

◎逾期歸還或未遵守規範者，停權一個月。

非上班時段使用須負擔
工讀費或加班費，一場
次(4小時)1,600元。

鏡心書院2間教室
(請務必注意清潔
及關燈關冷氣)以
免違規

須活動兩周前填寫課外
組空間借用表單
(課外組網頁表單下載，
或至課外組現場填寫)

歸還時間為活動後
翌日下午13:00前，
遇假日順延之。

器材借用

TTU fun交誼廳

使用須負擔工讀費
或加班費，每場次
(2小時)400元。

活動遇六日
請提前於周五借用

https://wdsa.nttu.edu.tw/p/412-1009-4694.php?Lang=zh-tw


(場地借用前請至學生事務處/課外活動組/右
側-課外組場地借用-查閱空間使用狀況)
https://wdsa.nttu.edu.tw/p/412-1009-
8099.php?Lang=zh-tw

https://wdsa.nttu.edu.tw/p/412-1009-8099.php?Lang=zh-tw


通識中心管理場地
【鏡心書院A201、A202 】-向課外組提出申請

• 為維護場館安全，依通識教育中心規定，不可使用明火、墊子爐
具等方式烹煮食材，且使用廁所洗手台洗滌清潔，請注意勿堵塞
排水口，如經通識教育中心反應，列為停權社團。

• 借用時間:平日周一至周五 晚上6:00-10:00

• 請務必將教室內器材復原至原處。



• 請依總務處借用場地規定辦理申請事宜。

• 承辦人:文財組張小姐#1311

• 以線上場館預約系統為主，包含行政大
樓空間、演藝廳、7-11前廣場等，其他
川堂、走廊、戶外廣場需紙本申請。

• 社團活動需檢附已加蓋課外組核章之社
團活動申請表，請先於學務系統提出活
動申請，併附企畫書，經指導老師及本
組通過後始得開立活動申請表證明。

(請至總務處/文書財管組/表單下載)連結

總務處管理場地

https://venues.nttu.edu.tw/
https://dga.nttu.edu.tw/p/412-1008-10132.php?Lang=zh-tw


如有任何問題請洽
課外組承辦人 #1211

課外組空間借用請洽#1215
謝謝


